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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托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前言

　　信托作为一种财产管理的方式，是委托人（信托设立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通过订立信托文
件（可以是遗嘱、契约或其他书面文件），并据此向受托人转移信托财产，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为了
受益人（可以是委托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或为了某种信托目的独立行使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权的
制度设计。其独具一格的法律构造是：财产所有人（称为委托人）将其财产权转移给有管理能力且足
以信赖的人（受托人），使其为特定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也就是说，信
托是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三者间所存在的一种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①　　现代意义上的
信托发端于英国，被称为英国人在法学领域作出的最大贡献②。信托盛行于英美法系国家。由于信托
与其他有关财产转让和管理的制度（如行纪、代理、公司制等）相比具有独特的优点，大陆法系的一
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列支敦士登、我国的台湾地区等都引进了信托制度，并加以一定的改
造。2001年4月28日我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托法》，于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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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托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内容概要

《国际信托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主要讲述了：信托法律冲突主要表现在信托的有效性、当事人的
地位以及权利和义务、信托管理等三个方面。信托法律冲突主要是两大法系之间的冲突，既有法律规
定不同的冲突，还有在法律条文背后的理论冲突；既有“积极的冲突”，又有“消极的冲突”。信托
法律冲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信托设立人意思表示的自由与一国的公共秩序，尤其是法院地的公共秩序
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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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信托法律适用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在现代生前信托中应该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共同
意思自治，即共同选择的法律。在选择不明而需推定当事人意思时，不仅应考虑委托人的情况还应考
虑受托人的情况，才不至于有所偏颇、有失公平。尤其是在营业性信托中，更应体现这一原则。而在
遗嘱信托中，由于遗嘱是单方意思表示行为，其法律选择自然取决于立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　　
法律选择的方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明示的方式，自不必说。默示的方式，因为是
由法院根据信托设立当时的具体情况、信托设立文书以及其他事项，推定当事人的选择，即当事人在
此种情形下意欲适用的法律。其实质是法院的推断，而非当事人的真实选择，因而难免会有一定的武
断性和任意性，甚至有可能出现由法院推断的所谓当事人默示选择的法律其实明显是与当事人真实的
意思表示相冲突的情形。为克服武断和任意，有学者认为“默示的法律选择”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
一，此种推定不能只以某个案件事实为根据，而必须以对所有合同条款和案件事实的综合考察为根据
；其二，此种推定必须是明显而且合理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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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牙公约》采用了冲突法革命以来的许多新的观点和原则，对国际私法的立法实践必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但是，《海牙公约》中有些规定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传统有冲突，我国不宜加入《
海牙公约》，但应该将《海牙公约》中合理的信托法律适用规则吸收进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中来，成
为国内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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